附件1： 

扬州大学关于对省学位办抽检不合格研究生学位论文
的处理意见
（扬大研[2006]3号）
各有关学院：
　　为贯彻苏学位办[2004] 8号文件精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其实施办法和《扬州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对省学位办2005年抽检不合格研究生学位论文（以下简称不合格论文），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1、研究生处将不合格论文及评语通知所在学院，学院组织学科负责人及同行专家对不合格论文进行认真分析，提出修改意见。
　　2、学院通知不合格论文的研究生和导师，根据省学位办评审专家意见和学院专家意见，进行论文修改。
　　3、研究生在1年内（论文修改时间不得少于6个月）提交修改后的论文，并提出学位确认申请；研究生处聘请2位校外同行专家对修改后的论文进行双盲评审，通过者方能进行论文答辩；论文答辩通过后提交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并进行学位重新确认。如逾期不能完成论文修改、未通过双盲评审或未通过论文答辩者，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决定后，将取消其已授学位，并上报省学位办和国务院学位办备案。
　　4、导师与学科负责人分别就论文指导工作和论文答辩工作做出书面汇报，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改进意见。汇报材料经分管院长签署意见后报研究生处备案。
　　5、研究生处将进一步完善校研究生学位论文双盲送审办法，加强对不合格论文所在学科、专业及导师的监督与管理，加大学位论文抽查比例。
　　6、今后如因导师严重失职造成研究生学位论文不合格者，学校将给予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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